
附件2：
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“体旅融合有小球，跟着赛事去旅游”。
旨在通过集中连续地举办系列小球赛事活动，丰富旅游内容，带动旅游客流，促进旅游消费。同时，以密集持续的综合宣传扩大旅游城市影响力，助力合作地方的旅游启动月、宣传月或欢乐季。
通过多方合作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，共同推动小球运动和旅游业的繁荣发展。
二、主办单位
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
    三、活动设置
嘉年华采用“4+N”模式，即4个小球项目国家级赛事与N项群体活动、青少年训练营相结合。主推场地要求低的项目：‌掷球、‌和球、‌藤球、‌台球、‌腰旗橄榄球、‌英式橄榄球；辅推场地要求高的项目：‌保龄球‌、‌板球、‌壁球、‌高尔夫球‌。
四、合作单位
全国（区、县）及以上人民政府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等相关单位。
五、合作方式
主办单位‌：负责提供相关赛事活动的设计与组合，负责指导竞赛组织和执行，确保活动的专业性和观赏性。负责协调央媒助力宣传，与合作单位商定综合宣传方案。
合作单位‌：负责提供活动的经费和保障，负责旅游配套服务，提供优质的体育旅游体验。负责当地的宣传发动。合作单位享有本次嘉年华活动的商务开发权和媒体转播权，向主办单位支付相应权益赞助回报。
执行单位：在主办单位和合作单位的指导下做好赛事活动的落地执行宣传工作。
六、活动时间
每年举办1至3次，每次举办时间不少于4周。由主办单位与合作单位商定具体活动时间。
七、活动地点
[bookmark: _GoBack]合作城市的体育中心、旅游景区、社会街区和产业商圈等，由主办单位与合作单位、执行单位共同商定活动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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